关于开展“光华公益书海工程”活动的通知

中青联发[2005]5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团委、新闻出版局，各出版集团、出版社、各发行集团、新华书店：

　　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支持中西部地区及贫困地区文化事业发展，帮助中西部及贫困地区图书馆（室）和“农民书社”等农民自助读书组织解决购书经费短缺、藏书贫乏的实际问题，共青团中央、新闻出版总署决定共同开展“光华公益书海工程”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和宗旨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集聚图书出版发行系统的资源力量，发挥共青团组织和青年志愿服务工作的优势，探索建立通过公益感召和志愿服务的方式改善基层文化条件的工作机制，为中西部及贫困地区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供援助支持，树立图书出版发行业通过大型公益活动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事业的新形象。

　　二、基本原则

　　（一）整合资源，逐步推进。充分整合各大图书出版发行单位的图书库存资源以及热心公益事业社会力量的资金资源，经过几年努力，逐步实现“为库存图书找到读者，为缺书的读者找到图书”的目标，用公益理念和手段架起图书与读者之间的桥梁，并根据图书、资金保障情况，合理确定“光华公益书海工程”实施规模。

　　（二）突出重点，有所兼顾。按照突出西部重点地区、兼顾中东部实际需求的原则，确定不同地区活动规模。通过开展主题鲜明、范围明确、成效显著的活动丰富工作内容，扩大社会影响。

　　（三）着眼长远，务求实效。通过不断推进活动，尝试建立不断创新、不断积累、不断发展的长效工作机制；通过开展读书比赛、演讲交流、写作评比等，创造社会氛围，检验活动效果。

　　三、主要内容

　　在共青团中央、新闻出版总署的领导下，各图书出版发行机构通过公益组织捐赠库存图书，借助青年志愿者和其他社会力量的帮助，使所捐图书顺利到达受益人手中，为他们创造学习科普知识和实用技术的条件，帮助他们成才和致富。

　　四、组织机构

　　本次活动由共青团中央、新闻出版总署主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团委和新闻出版局协办，各出版集团、出版社、发行集团、新华书店等图书出版发行单位和团中央所属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承办。活动组委会设在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团委和新闻出版局可视情况设立相应工作机构或指定专人负责，以保证活动顺利开展。

　　五、实施方式和步骤

　　（一）各出版集团、出版社、发行集团、新华书店等图书出版发行单位作为捐赠人，整理库存书目，提交组委会，并做好捐赠准备；

　　（二）组委会选择受益人并提供相应书目供其选择；

　　（三）组委会根据受益人选择结果向捐赠人通报发货；

　　（四）核对发货、到货情况后，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向捐赠人开具全码洋以及发货费用的捐赠发票；

　　（五）根据国家有关公益捐赠税收优惠政策，捐赠人持捐赠发票进行税收和财务处理；

　　（六）其间，组委会通过开展活动落实和检验工作效果。

　　六、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实施“光华公益书海工程”，对于缓解部分地区图书馆（室）和“农民书社”等农民自助读书组织藏书贫乏、购书经费短缺，满足读者读书需求，活跃基层文化生活，促进青少年的成长成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各级团委和新闻出版管理部门要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精心组织，周密安排。

　　（二）积极探索，扎实推进。要及时跟踪和把握活动进展情况，及时发现和处理有关困难和问题，积极探索围绕公益理念开展活动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努力创新机制，落实保障措施。

　　（三）加强宣传，营造氛围。要围绕“为库存图书找到读者，为缺书的读者找到图书，架起图书与读者之间的桥梁”的主题，宣传中央关于丰富基层文化生活工作的有关精神和本次活动的服务理念；要积极争取媒体支持，大力营造舆论氛围，整合社会资源，动员全社会力量，推动活动取得实效。

　　　　　　　　　　　　　　　　　　　共青团中央

　　　　　　　　　　　　　　　　　　 新闻出版总署

　　　　　　　　　　　　　　　　 二○○五年八月十八日 
